天津市滨海新区质量技术监督局文件
津滨质监局执[2012]23号


关于在“六一”儿童节开展强制性

认证玩具产品执法检查的通知
各分局、各功能区质监部门：

为了进一步加强强制性认证产品的监督管理，全面提高强制性认证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水平，切实保障“六一”期间玩具产品的安全，新区局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强制性认证玩具产品执法检查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内容

依法查处未经认证出厂、销售、进口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、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。

二、检查产品

童车类产品、塑料玩具类产品、金属玩具类产品、弹射玩具类产品、娃娃玩具类产品。

三、检查措施

（一）在6月1日之前对上述产品按要求进行强制性认证产品生产企业工厂巡查。

（二）对销售上述产品比较集中的卖场开展强制性认证产品执法监督检查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即日起至6月1日，并将检查的总结材料于6月1日下班前上报新区局行政执法处。

五、要求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检查工作，落实责任，按时完成任务,并按要求及时上报。

（二）各单位要将此项活动和日常工厂巡查活动结合起来，并注意做好宣传报道工作。

（三）各单位要将总结及报表以电子版形式上报。

附件1.《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》

2.《强制性认证产品执法检查工作统计表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五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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